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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泉教体〔2013〕1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印发泉州市 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 

测试和上报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

各中小学： 

为做好我市 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和上报

工作，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 2013 年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

准〉测试和上报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体〔2013〕10 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市的实际工作，制订泉州市 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

标准》测试和上报工作方案，现印发给你们（附后）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9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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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 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 

测试和上报工作方案 

 

一、组织领导 

泉州市教育局成立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(以下简称《健康

标准》)实施工作领导小组（见附件 1），全面部署《健康标准》的

实施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（含中职校）小学要结

合本地（校）实际，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制定实施工作方案，做好

测试数据的采集、统计、分析和上报工作，确保实施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 二、实施对象 

 全市普通小学、普通初中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全面实施《健

康标准》，并组织实施覆盖学校全体学生的《健康标准》测试和数据

上报工作。 

 三、测试项目 

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，测试内容为 2013 年全国统一测试项目（具

体测试项目详见附件 2）。学生身高、体重、视力等项目的测试可与体

检工作相结合，使用统一结果，不重复测试。 

 四、数据报送 

   （一）各学校在测试工作结束后将测试数据（含每个测试项目成

绩、测试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和人员等信息），于 2013 年 9 月 1 日至

10 月 31 日期间，通过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网（域名：www.csh.edu.cn），

依据其设置的上报方法和程序上报至“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

理系统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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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学生本学年测试总分和等级 2项数据暂不上报，测试工作

结束后，教育部将根据各地测试结果重新修订《标准》，并按新的标

准评定各地学生体质测试成绩。 

五、数据核查 

（一）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

学校上报测试数据进行逐级审核。我局负责对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

上报数据的审核；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对辖区的中小学、中职学校

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。审核办法为：登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

管理系统，按照管理系统设置的用户管理权限，在本辖区学校上报三

天之内进行逐级审核，在线确认提交。凡未经过审核的学校系统将视

为未进行数据上报。 

（二）我局将在测试和上报工作期间，组织有关人员对全市中小

学、中等职业学校测试及数据上报情况进行抽查。 

（三）教育部将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在全省范围内，对

中小学中职学校和大学测试和上报工作进行随机抽查、复核。 

六、数据公布 

（一）学校在测试工作结束后，要按年级、班级、性别等不同类

别在校内公布测试结果，中小学校要将有关情况向学生家长通报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公布所辖中小学校测试结果； 

    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校要把《健康标准》测试、数据上报、结果公告等作

为学校工作的重要任务，实行校长责任制，明确具体部门、人员，制

订测试、上报工作方案，在体育课、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中，统筹安排、

全面落实，确保安全科学、及时有效完成测试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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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全面部署本地区测试和上报工作，

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工作的推动和督促，逐级、逐校明确工作目标和

责任，确保数据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，确保本地区数据上报学校率

达到 100%。 

    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学校要提高测试工作保障水平，

加大经费投入，加强测试场地设施条件建设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

符合标准的测试设备和器材；组织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要记入

教师工作量。 

（四）我局将对认真组织学生体质健康测试、数据上报准确、及

时的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给予表彰，对数据测试和报送工作实施不力

（包括不及时、不真实、不准确）的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进行通报批

评、追究相应人的责任，并在评先、评优、年终考核等方面实行一票

否决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小学将本县（市、区）、本

校的《国家标准》测试上报工作实施方案（包括组织管理、工作要求、

技术培训）、领导小组名单及联系人等情况于 9月 18 日前上报我局

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：联系人：陈东海，电话：22767196，邮箱：

twk22767196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1.泉州市教育局 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实施 

       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     2.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项目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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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泉州市教育厅局 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 

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组  长：毛伟雄 泉州市教育副局长 

副组长：黄庆坤（泉州市教育局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科长） 

            蔡玉霖（泉州市教育局 中教科科科长） 

曾国跃（泉州市教育局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） 

陈军萱（泉州市教育局 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科科长） 

成  员：陈东海（泉州市教育局正科级督学） 

    王  明（鲤城区教育局副局长） 

    陈君璇（丰泽区教育局主任科员） 

    黄子达（洛江区教育局副局长） 

    陈荣标（泉港区教育局副科级督学） 

舒财锋（惠安县教育局副局长） 

陈英煌（晋江市教育局副局长） 

    李仁杰（南安市教育局副局长） 

赖加团（安溪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、督导室主任） 

洪振安（永春县教育局教育工会主席） 

林丽芳（德化县教育局副局长、主任科员） 

朱石雄（石狮市教育局纪工委书记、纪检组长） 

陈国平（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副局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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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3 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项目表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泉州市体育局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9 日印发 

组  别 测   试   项   目 

小学一、二年级 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坐位体前屈、50 米跑、1分钟跳

绳 

小学三、四年级 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坐位体前屈、50 米跑、1分钟跳

绳、1分钟仰卧起坐 

小学五、六年级 
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肺活量、坐位体前屈、50 米跑、

400 米跑（50 米×8往返跑）、1分钟跳绳、1分钟仰

卧起坐 

初中、高中（含中

职）各年级 

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肺活量、50 米跑、1000 米跑（男）、

800 米跑（女）、坐位体前屈、立定跳远、引体向上（男）、

1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 

说明：凡测试项目后未注明性别的，男生、女生均应测试。 


